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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以描写百年文坛内著名作家奇特的文学关系和凄美的社会关系。从鸳鸯蝴蝶派作家、五四
新文学作家到知青作家、新生代作家；从内地到港台，再到海外，各种流派，兼收并蓄。他们在那个
年代究竟演绎了什么“公案”，文中自有解说。

Page 2



《民国文坛公案》

书籍目录

老英雄风流毁誉吴虞作淫诗“英雄”迷娇玉师尊败声名敬隐渔误作“洪乔”灵凤怨用典敬君怒辩诬鲁
迅忧生变郭公屡说憾戈老细释疑郁达夫激扬文字气盛斥胡适愤激骂“狗洞”抵牾离“左联”大义绝友
情许钦文“无妻之累”热心遭飞灾疑妒酿血案无妻吃官司重陷囹圄曾今可出乖露丑“胡二”闹“解放
”众人伐“旧货”“座主”策反扑“天才”称弱者狄克作伥遭痛击帮腔作批判逞性骂名家贪心露丑态
助恶射暗箭捣鬼遗臭名《自由谈》风云迭起黎烈文革新“鸳蝴派”发难张资平被“斩”  ⋯⋯

Page 3



《民国文坛公案》

章节摘录

书摘    许钦文对于这一切，又好气又好笑，既悲哀也愤恨。他力排众议，据理争辩，严正声明与刘、
陶两人并无情爱可言，而且做了有凭有据、令人信服的解释。同时，陶思瑾也在自己供词中明确的给
予证实。她的二哥和刘梦莹的大姐刘庆荇，也都不约而同的口说笔写，证明他们的妹妹同许钦文没有
恋爱关系。刘庆荇甚至说，许钦文“貌既不扬，年事又长”，是“半老人”，不能让妙龄少女倾心动
情。以后，办案的检查官又从刘、陶两人的日记信函中，不仅知悉她们有着同性恋，也发现了确认许
钦文不是“三角恋爱”中“一角”的真凭实据。    可是，许钦文的冤屈，并没有因此而了结和洗雪，
反而又屡遭横事，一累再累。首先是刘庆荇突然翻脸，横生枝节，作梗发难，控告许钦文留宿刘梦莹
不怀好意，侵吞了其财物。刘庆荇原来也与许钦文有过交往，曾为译书出版事宜求助过他。血案审理
期间，她初至看守所见许钦文时很客气，口口声声“许老师”；但很快态度就逆转大变，不但诉讼许
钦文“侵占”罪责，还在停棺元庆堂、为其妹大做法事等许多事情上为难许钦文。其实，许钦文当初
容留刘梦莹，本是救助她于畏避淞沪战火的“逃难”之中，而且她所携带的衣物财产也已悉数交给警
方，甚至连刘庆荇诉状中未曾提及的一只手提箱也原样交出，“侵占”罪名是根本不成立的。    与此
同时，湖南刘家的亲友及一些“为民请命”的名流显要，四处呼吁请愿，要求严惩许钦文，并由湘省
主席转函浙江省府。不少在杭州的湘籍人士也“悲愤填膺”，“同仇敌忾”。他们上下活动，煽风点
火，兴妖作怪，甚至在法庭上生事作耗，无理取闹，竭力为刘庆荇出谋划策，呐喊助威，执意要治许
钦文的死罪。如许钦文就曾在关于“无妻之累”的文章中揭露，当他在法庭上申辩刘梦莹留宿元庆堂
，既是与自己隔墙分室而居，又有女佣为伴时，立即有旁听者操湘音含血喷人、恶语中伤：“像许钦
文这种人，就是有着铜墙铁壁，也要钻过去，爬过去的呀!”而他的同伙则呼应叫好，鼓噪起哄，闹得
法庭秩序大乱。    在这种情势之下，杭州地方法院竟然也推波助澜，提出起诉，指控许钦文本是单身
独居，不能“容留青年女子在家”，却又“引诱未成年少女背弃尊亲”，犯有“妨害家庭”罪。而且
，起诉书还提出许钦文“身充中学教师，系知识阶级中人”，又从事文艺工作，故力主重判。同时，
由于刘梦莹与陶思瑾同为年方20的韶华女性，其年龄并不能使许钦文的“妨害家庭”罪名成立。于是
，法院又经过一番准备，专门开庭，最后判定刘梦莹文凭上所写的成年年龄不足为信，以使许钦文无
法“逃罪”。    许钦文对此愤慨至极，心口不服。他据理力争，不屈不挠地上诉申辩，终于使浙江高
等法院在1933年7月底宣告其并无“妨害家庭”之罪。然而，至此，许钦文已经含冤受屈一年半了，并
且被各方有意无意的侵扰诬害，弄得筋疲力倦，困惫不堪，精神上、身体上和经济上都受到极大的损
害。                              重陷囹圄    不料，“妨害家庭”案刚刚了结，仅隔一月，险风恶浪再次鼓涌掀起。
此时，刘梦莹早已尸僵骨寒，但国民党当局有关方面却“发现”她死前所使用的提箱里，有共产主义
青年团的证件。同时，有一位名叫罗言侃的自首者，在上海被捕叛变后，供认指称刘梦莹也是他原来
团体中的人。据此，浙江高等法院检察官，把本来认定为年纪小得不能自己作主的刘梦莹，在其死后
视作是危害民国的“叛徒”。而许钦文则又因此受累遭劫，锒铛入狱。    1933年8月16日，许钦文被传
讯到浙江高等法院。他本以为这仍然是为了处理和了结“无妻之累”，便独自一人空着双手去应讯。
谁知，检察官却用冷冰冰的声音向他宣布：“本案侦查已毕，为有逃亡与勾串共犯或证人之虞，把你
羁押起来!”当即，许钦文就被两个司法警察管束住，两手套进手铐，又上了锁，押送进当时专关共产
党人和政治犯的军政部直辖浙江军人监狱。    许钦文为何会际遭这一飞来横祸?他自己在1934年10月写
的《钦文自传》中，曾有解释：“因为刘梦莹姑娘，曾经在我为保存·元庆遗作’特地建造的房屋咀
住过；在她死了两年以后，说是发现她有共产嫌疑，我这就做厂危害民圈的被告。当初我被诉的是危
害民国紧急治罪第四和第六两条的罪。第六条是‘组织团体’，第四条是“窝藏”。就是说我同刘梦
莹姑娘等都是共产党人，一道组织团体；同时我又窝藏共产党人的刘梦莹姑娘。这是我被算作了政治
犯的缘由。”    也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许钦文还写道：“由浙江高等法院刑二庭第一审的结果。认为
我对于第六条的组织团体，并无积极的证据，宣告无罪。可是在第四条的窝藏关系上，判了我五年的
有期徒刑。我不服，当然上诉于最高法院。这样，我虽然已经不再算为共产党人，却仍然被认作窝藏
过共产党的罪人，为着刘梦莹姑娘曾经在由我建造的房屋里住过，所以我得继续被关在军人监狱里。
所渭‘窝藏’和‘组织团体’，这使得我囚居军人监狱十一个月缺六天的两件案子，实在由于妨害家
庭案的演进，原是‘九妻之累’的余波。”    许钦文在这被羁押期间，一再上诉，为自己辩诬申冤，
也历经了法庭的三传四讯，反复查究。可是直到1934年5月12日，浙江最高法院才将他的“窝藏叛徒”
案卷发回重审。后又经过几番折腾，最终裁定他无罪。但此时，他已经又大吃了一回牢监之苦，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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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十个多月。    许钦文这次戴着“红帽子”，陷人人满为患、环境恶劣的军人监狱，冤哉枉也，备
受磨难，身心大损。他一进那问挤着15个人、臭气四溢、“正如趁三、四等统舱烟棚的样子”的牢房
，就感到“确是从高山忽然掉下到深渊的了”。他不仅愁肠百结，心忧其难，无法饮恨吞声，而且时
刻挂念父母亲友，怨责自己牵累祸及他们。因此。他五内烦乱，忧思重重，伤神损心，记忆衰弱，失
眠严重，常常于夜半独自哼唱却毫不觉得，有时又神思恍惚，对周遭的一切辨别不清“真耶梦耶”。
他还因为心焦气闷，牢愁难消，而使左眼生出一颗又大又圆的疗疮，痛苦不堪，更不能读书写字。    
许钦义在监狱中。除了自身内心忧患外，也时时遭受狱吏看守、老鼠、蚊子以及热风寒气的肆虐迫害
。这不但使他精神上愈益创巨痛深，也大大摧残了他的身体。如他吃着每日两餐粗糙发黄．几乎无菜
，只好佐以清水的饭食，“消化也就滞钝起来”，本来“镶着的二十一颗半的假牙齿，⋯⋯终于⋯颗
颗的脱落。⋯⋯说话不关风，屹尔四更觉小便当”。也正是因为这种牢饭，于他苦痛极大。所以他当
时又时常追忆和研究肉食的快感和烹调，以实行“精神会餐”。出狱以后，他应《宇宙风》编辑之约
，写的第一篇文章，也是《狱中与弟妇论烧肉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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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本以描写百年文坛内著名作家奇特的文学关系和凄美的社会关系。从鸳鸯蝴蝶派作家、五四
新文学作家到知青作家、新生代作家；从内地到港台，再到海外，各种流派，兼收并蓄。他们在那个
年代究竟演绎了什么“公案”，文中自有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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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整本书的感觉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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